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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农〔2021〕3 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水利局

关于下达 2021年省级水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水利局：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

南省水利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省级水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云财农〔2020〕237 号）要求，现将 2021 年省级水利专项资金

预算下达你们，具体金额、任务、绩效目标详见附件，支出时列入

2021 年“2130335 农村人畜饮水”功能分类科目，政府经济科目

列“513 转移性支出”。待 2021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使用。



————2————

此次下达的预算指标，专项用于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请各

县市完善项目库建设和管理，纳入项目库的项目才能实施。请严格

执行《云南省水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9〕211 号）

等相关规定，切实强化资金监督和绩效管理，确保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率和效益。

县级财政部门在接到资金后，应当及时将资金分解下达至项目

实施单位。考虑到中央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具体调整优化方

案尚未确定，2021 年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要求请按照中央确定后的

政策执行, 具体事项另文通知。

附件：1.2021 年省级水利专项资金下达分配表

2.2021 年省级水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水利局

2021 年 1 月 4 日

抄送：本局预算科、国库科。

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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